
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皖 0802强清 1号之一

申请人：安徽乾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2024 年 6 月 24 日，本院根据安徽乾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

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，裁定受理了安徽乾耘网

络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。2024 年 7 月 15 日，本院作出

（2024）皖 0802强清 1 号决定书，指定安徽益上律师事务所成立清

算组。2025 年 5 月 15 日，安徽乾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向本

院提出申请，请求裁定确认《安徽乾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终结

报告》并请求终结安徽乾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，安徽乾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7 月 15

日，注册资本 500 万元，现登记股东为申请人上海麦立业科技有限

公司与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，其中股东上海麦立业科

技有限公司出资 400 万元，持股 80%；股东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

展有限公司出资 100 万元，持股 20%。清算组接受指定后对安徽乾

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清算工作，其编制的《安徽乾耘网络科技

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方案》已经本院依法确认，清算工作基本完成。

现清算组向本院提交《安徽乾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终结报告》



并请求终结安徽乾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，符合法律规

定，本案强制清算程序应当终结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、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第二十八条、第三

十六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《安徽乾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终结报告》；

二、终结对安徽乾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长  方  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王  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曹  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助理   刘晓霞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   荣文香


